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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95 年 10 月 12 日部授教中(人)字第 0950517587號【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差假期間所遺課務調課補課代課實施要點】 

（二）105年 08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94312A號【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

要點】 

（三）108年 01月 18日校務會議修訂之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二、為落實教學正常化，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品質，訂定本要點 

三、課程與教學規劃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二次 

1. 第一學期會議於每年 11月以前召開，審議次學年度學校課程總體計畫書及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2. 第二學期會議於每年 07月以前召開，檢討改進當學年度學校課程實施情

況。 

（二）各科教學研究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三次 

1. 期初會議於每開學前一週召開，應討論決議下列事項： 

(1).各課程教學進度表、學生作業進度 

(2).定期評量測驗項目及紙筆測驗命題教師 

(3).指定公開觀課教師 

(4).課後輔導課開設規劃建議 

2. 期中會議於每學期第十週召開，應討論決議下列事項： 

(1).下一個學期開設課程規劃建議。 

(2).教課書選用及沿用建議。 

(3).學生學習情形與教學調整改進事項。 

3. 期末會議於每學期結束前二週召開，應討論決議下列事項： 

(1).各科下學期相關校內外競賽辦理與選手培訓計畫 

(2).各科下學期教師進修與研習規劃 

(3).教學成效檢討與改進事項 

(4).各課程下學期教學場地及設備需求建議。 

四、配課與排課作業 

（一）教師配課應按教師登記或檢定之科目及其專長辦理。 

（二）教師配課由教學組參酌各教學研究會議配課建議，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

週教學節數標準」初擬配課，簽核後辦理。 

（三）教師超時鐘點除課程不可分割外，應以各領域或群科為單位平均分配。 

（四）課表編排以同日同科目不超過兩節為原則，連堂以兩節課為原則。專業及實習科



目有特別教學需求、短期派代課、排課確有困難除外。 

（五）第一、二、五節不排體育及運動課程為原則。 

（六）各科目課程分布，考量學生學習成效，盡量平均分布於不同日。 

（七）教師課表編排應以分散每天為原則。各單位或教師個人如有特殊排課需求，應於

前學期簽校長核定後，將影本送交教學組憑辦。 

（八）課表排定公布後，如需要調整者，應以更符合以上原則為前提，於第二週前自行

協調相關人員，填寫調整課表申請，經核准後由教學組統一調整，於第三週實施

後不再更動。 

五、調代課作業 

（一）教師因公派（差）假，應於簽核公文時註明課務排代，並加會教學組，經核准後

應立即將核准公文影本送教學組辦理課務排代，以利派代作業及教師備課。 

（二）教師因事假或三天以內之病假，應事前自行調補課或委託校內合格教師代課，並

將調補課單送教學組核備。如臨時緊急因事、病假應盡速知會教學組，由教學組

逕行指定合格教師代課。以上應支給代課教師之鐘點費由請假人自理。 

（三）教師請婚假、產前假、陪產假、分娩假、流產假、喪假、骨髓或器官捐贈假、病

假連續三日以上者，得由教務處遴聘合格人員代課，並核支代課鐘點費。 

（四）教師請假未能事前知會教學組，影響調代課作業，導致學生學生受教權益受損，

由教學組擬簽議處。 

（五）教師請假期間如有超時授課鐘點者，應停發請假期間之超時授課鐘點費。 

（六）教師因監評工作、個人進修或其他與本校本職教學無關之公假，課務以自理為原

則。 

（七）教師因公差假期間如提前銷假，應返校授課，取消課務排代。 

（八）教師排代課優先原則如下： 

1. 同科教師 

2. 同領域（群科）教師 

3. 該班任課教師 

4. 該班導師 

5. 具教學經驗及有意願教師 

（九）教師補、休假不得影響課務為原則。 

六、教學進度 

（一）教學進度應以核定通過適用於當學年度課程總體計畫書之該科教學大綱為標準規

劃。並參酌當學期行事曆規劃適切學生學習進度、作業內容及評量項目，並填寫

該科目教學進度表，經教學研究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教學組核備。 

（二）教師應依照教學進度於合適教學場地實施教學，如有臨時變更教學場地應於教學

實施前向教學組核備（並書寫於原上課地點黑板註明），如屬校外教學應加會學

務處核准。 

（三）教師應依照課程計畫實施教學，不得挪用於與該課程無關之其他課程或活動。 

七、教學巡堂實施 

（一）由承辦組每節排定教學巡堂人員經校長核准後辦理巡堂。 

（二）巡堂人員包括主任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



任、圖書館主任、進修部主任(夜間巡堂)、教學組長、訓育組長、實習組長、就

業組長、註冊組長、設備組長、體衛組長、生輔組長。 

（三）巡堂人員於排定巡堂時間到教務處拿巡堂紀錄簿或填寫線上巡堂表單，並將巡堂

情形紀錄於巡堂紀錄簿或線上巡堂表單中，由承辦組每週陳校長核閱後存查。 

（四）如有下列情況，應另填表「巡堂處理通知單」送教學組陳辦。 

1. 教師遲到、早退、不在教學現場。 

2. 授課教師與課表不同。 

3. 教學內容不符合教學計畫。 

4. 教學秩序問題（學生上課睡覺或吵鬧、其他非屬教學行為） 

5. 教學環境問題（教室髒亂、公物損壞、不當電器使用） 

八、課業輔導安排 

（一）課業輔導可規劃學生課業複習、加深加廣課程之學習活動或藝文活動，由學生自

由參加。 

（二）學生課業輔導內容，應與學生平時已修習各科課程有關。課程內容得為各科課程

之復習，不得為新進度之教授。 

（三）平日課後輔導規劃每日不超過下午 5時 30分，且不得於週末或節日辦理，於每

學期初由相關單位及教師提出申請，由教學組彙整簽准後開課。 

（四）寒暑假輔導課與學藝課程應於週一至週五上午辦理為原則。寒假之輔導課程，總

計不得逾 40節；暑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得逾 120節，於每學期末由相關單位

及教師提出申請，由教學組彙整簽准後開課。 

（五）教學組得視經費補助情況，依規定核發授課鐘點費。如需收費依高級中等學校向

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不

得另外收取教材或講義費用。 

九、成績評量 

（一）學生學習評量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

規定」辦理。 

（二）教師應落實學生上課點名，並將出缺席情況送學務處登錄。 

（三）教師應就學生成績評量訂定適切評量方式與標準，並於測驗前向學生公布說明。 

（四）學生成績登載由註冊組規劃排入學校行事曆，教師按成績開放登載時程，線上輸

入成績並確認完成回存。教師應自行列印成績紀錄留存。教師如未依規定時間完

成成績輸入以致影響行政作業導致學生權益受損，由註冊組擬簽議處。 

（五）註冊組於定期評量實施兩週內，將評量結果製發學生評量成績單提供學生及導師

參考，並通知家長。 

（六）任課教師應就學生定期評量結果分析，提供學生個別具體學習建議與教學輔導，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七）任課教師對於學習落後之學生，應個別加強學習輔導，必要時得申請開設補救教

學課程，經簽核准開課。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